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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公告及恢復買賣

董事會提述多份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八日刊登之報導，當中提及本公司主席兼首席執

行官陳衛忠先生於電話會議中所作之若干陳述，（其中包括）指與截至二零一三年二月二

十八日止同期相比，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兩個月期間之收益及純利

分別錄得不少於 30%之增幅，而與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相比，截至二

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盈利增長預期將不少於 23%。本公司謹此澄清本公司

主席所作之陳述，並謹此澄清有關陳述不應被視作盈利預測。

應本公司要求，本公司之股份已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八日下午三時三十分起暫停在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買賣，以待此公佈刊發。本公司將向聯交所作出申

請，要求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上午九時正起恢復本公司股份之買賣。

老恒和釀造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本集團」）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就

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八日刊登的多份報導所提及之若干陳述作出澄清。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八日下午十二時三十分舉行的記者會上，本公司主席被記者問及若

干問題。多份報導提及陳衛忠先生所作之陳述，（其中包括）指與截至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

八日止同期相比，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兩個月期間之收益及純利分別

錄得不少於 30%之增幅，且與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相比，截至二零一四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盈利增長預期將不少於23%（「該等陳述」）。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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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公司謹此澄清本公司主席所作之該等陳述。

本公司謹此澄清，該等陳述並不代表本公司對本集團任何未來期間或截至二零一四年二月

二十八日止兩個月期間之盈利所作之任何估計或預測。該等陳述乃陳衛忠先生按個人所信

而作出，指與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相比，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盈利增長將不少於 23%，以及與截至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同期

相比，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兩個月期間之收益及純利分別錄得不少於

30%之增幅。

謹此提醒股東及公眾投資人士不應將該等陳述視作本公司盈利預測。董事會確認，該等陳

述並不代表本公司之意見。務請有意投資者及╱或本公司股東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審慎行

事。

本公告乃承本公司命作出。董事會共同及個別就本公告之準確性承擔負責。

承董事會命

老恒和釀造有限公司

主席

陳衛忠

香港，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三名執行董事，即陳衛忠先生、盛明健先生及王超先生；一名非執行董事，即張

弼弘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沈振昌先生、雷家驌先生及馬朝松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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